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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6年5月18日通过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，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永裕投资”）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法院司法冻结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本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基本情况

1．本次股份被冻结前股东持股情况

股 东 名

称

是否为控股股东

、实际控制人及

其一致行动人

持股数量
占公司总股本

比例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

是否存在减持限制或其他权

利限制，如有请列明

永裕投资 是 21,371,353 5.62%协议转让及大宗交

易取得的股票

所持股票800万股存在被司

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形。

备注：本次股份被冻结前，永裕投资持有的保龄宝股份8,000,000股被司法冻

结以及被轮候冻结共计3次，其中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8,000,000

股，被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司法轮候冻

结8,000,000股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

《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冻结到期及轮候冻结生效的公告》。

2. 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

股东名

称

本次冻结股

份数量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

冻结股份

来源

是否为限

售股及限

售类型

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

永裕投

资
200,000 0.94% 0.05%

协议转

让及大
否 2026-05-15 2029-05-14 北京市第四中

级人民法院

证券冻

结



宗交易

取得的

股票

500,000 2.34% 0.13% 否 2026-05-15 2029-05-14 北京市第四中

级人民法院

证券冻

结

400,000 1.87% 0.11% 否 2026-05-15 2029-05-14 北京市第四中

级人民法院

证券冻

结

合 计 1,100,000 5.15% 0.29% - - - - - -

3．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：

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
累计被冻结

数量

累计被标

记数量

合计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

合计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

永裕投资 21,371,353 5.62% 9,100,000 0 42.58% 2.39%

深圳松径投资合伙企业（

有限合伙）
18,793,937 4.94% 0 0 0 0

国投证券国际金融控股有

限公司－2号投资计划
17,152,556 4.51% 0 0 0 0

合 计 57,317,846 15.06% 9,100,000 0 15.88% 2.39%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永裕投资持有的被司法冻结的保龄宝8,000,000股还存在被

轮候冻结的情形，其中被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

院分别司法轮候冻结8,000,000股。

二、其他情况说明

1、截至目前，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

利益的情形。

2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股份冻结对公司的日常经营、公司治理无重大影

响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。公司控股股东永裕投资尚未

收到关于本次股份冻结相关的正式法律文书或通知。若已被司法冻结的股份被法

院强制执行，可能引发永裕投资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动减持情形，公司将持续关注

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。



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5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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